
环境保护部文件 

环发[2009]127 号 

 

关于贯彻落实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2009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

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

号，以下简称《通知》）。为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强化产能过剩、重复

建设行业的环境监管，现通知如下： 

  一、学习贯彻落实《通知》精神，抓好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的环境管

理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党中央、

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出台了钢

铁等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目前，产业发展总体向好，但产业结构调整

总体进展不快，各地区、各行业不平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

突出，一些地区违法、违规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现象有所抬头。这些问题

如不及时加以调控和指导，将错失推动结构调整的历史时机。 

  各级环保部门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

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促

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中国特色

环保新道路。同时，充分认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牢固树立以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观念，引导企业贯彻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

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二）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充分发挥环评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调节器”的作用，切实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通过提高环保



准入门槛、严格环评审批、强化环境监管、加强信息引导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对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煤化工等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的环境管理

工作。对国家鼓励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等推动科技进步、优化

存量、调整产品结构的项目以及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升级改造等有利于结

构调整、环境改善的项目，加快环评审批。 

  （三）统筹安排，明确责任。把落实《通知》精神与环保系统工程建设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有机结合，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围绕产能过剩、

重复建设行业的环境管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订工作方案，采取有效措

施，落实环境保护监管措施和目标责任制，务求取得实效。 

  二、提高环保准入门槛，严格建设项目环评管理 

  （四）提高环保准入门槛。制订和完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严格执行污染物

排放标准、清洁生产标准和其他环境保护标准，严格控制物耗能耗高的项目准入。

严格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企业的上市环保核查，建立并完善上市企业环保后

督察制度，提高总量控制要求。进一步细化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的环保政策

和环评审批要求。 

  （五）加强区域产业规划环评。认真贯彻执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

务院第 559 号令），做好本区域的产业规划环评工作，以区域资源承载力、环境

容量为基础，以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从源头上优化产能过剩、重复

建设行业建设项目的规模、布局以及结构。未开展区域产业规划环评、规划环评

未通过审查的、规划发生重大调整或者修编而未经重新或者补充环境影响评价和

审查的，一律不予受理和审批区域内上述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六）严格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严格遵守环评审批中“四个不批，三个严格”

的要求。原则上不得受理和审批扩大产能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煤

化工等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在国家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出台之前，

确有必要建设的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的项目环评文件，需报我部审批。未完

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任务的地区，一律不予受理和审批新增排放总量的上

述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三、加强环境监管，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七）清查突出环境问题并责令整改。2009 年年底前，开展“十一五”期

间审批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煤化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行业

建设项目环评的清查，重点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施工期环境监理、环保“三同时”



验收、日常环境监管等方面情况，对突出环境问题责令整改，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前将整改情况报送我部。 

  （八）强化项目建设过程环境监管。加强建设项目施工期日常监管和现场执

法，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批复的各项环保措施，开展工程环境监理，确保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到实处。 

  （九）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加强对申请试生产项目环保设施和

措施落实情况的现场检查。对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项目，责令

限期整改。 

  四、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环保政策措施 

  （十）严肃查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对达不到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污总量指标

的生产企业实行限期治理，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依法予以关闭；未通过环评

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允许开工建设；对建设单位未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久

拖不验”、“久试不验”，未经环保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产的，依法予

以查处，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补办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对“双超双有”

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企业和使用有

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实行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对达不到清洁生产要求和拒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限期整

改。对环境违法严重的区域、行业、企业集团，环保部门继续推行“区域限批”

政策，暂停区域、行业、企业集团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限期纠正环境违法

行为。 

  （十一）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加快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通过实

施合理的经济补偿和政策引导等综合配套措施，加快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中

重污染企业的退出步伐。退出的范围主要包括：因重污染或者高环境风险，严重

危害周围人群身体健康的；需要淘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

和设备的；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采取上大压小、关停并转以及其他企业重组方

式等需要退出的。 

  （十二）严禁违规审批。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按照我部和地方人民政府

划定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分级审批权限，进一步加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多

晶硅、风电设备、煤化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的项

目环评审批管理，不得下放审批权限，严禁化整为零、违规审批。 



  （十三）认真落实问责制。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实

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中办〔2009〕25 号）和《环境保

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对越权审批、违规审批行为进行问

责，除对当事人作出严肃处理外，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十四）加强环保信息发布工作。各级环保部门应主动与发展改革、国土资

源、规划、监察等部门联系，建立信息发布制度。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和环境保护

政策，充分发挥信息引导作用，适时向社会发布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环境保

护政策和管理信息，定期公布重点行业污染排放情况和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企业名

单，及时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环境违法、环评审批等环保信息。 

 

                       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环保 重复建设 环境管理 通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人民银行、质检总局、银监会、证监会。 

 


